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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业务拓展的需要，公司将对外销售富余蒸汽，现拟在公

司经营范围中增加生产、销售蒸汽事项。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法治建设，提高

依法治企水平，公司拟将法治建设相关内容加入《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修

订内容具体如下： 

原文 修订后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

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

人。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

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

人、总法律顾问。 

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宗旨：以提高经济效益、

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和增值为目的，

不断改革创新，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

科学管理水平，开发高新科技产品，拓展国

内外市场，加快企业实现规模效益。 

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宗旨：以提高经济效益、

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和增值为目的，

不断改革创新，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

科学管理水平，开发高新科技产品，拓展国

内外市场，加快企业实现规模效益，坚持依

法经营、诚信为本，为股东创造价值，履行

社会责任。 

第十四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等商品

及技术的进口；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按

[2000]粤外经贸登字第002号文经营)。生产、

销售热敏传真纸及其原纸、无碳复写纸及其

原纸、微胶囊、电脑打印纸、商业表格纸，

科学仪器记录纸、小卷传真纸、感应纸、彩

色喷墨打印纸、特种防伪纸等特种纸及从事

商业表格印刷业务。研发、生产、销售不干

胶材料、离型纸及综合应用服务；加工纸制

造、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销售；

第十四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等商品

及技术的进口；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按

[2000]粤外经贸登字第002号文经营)。生产、

销售热敏传真纸及其原纸、无碳复写纸及其

原纸、微胶囊、电脑打印纸、商业表格纸，

科学仪器记录纸、小卷传真纸、感应纸、彩

色喷墨打印纸、特种防伪纸等特种纸及从事

商业表格印刷业务。研发、生产、销售不干

胶材料、离型纸及综合应用服务；加工纸制

造、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销售；



非食用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及销售；油页

岩销售；粘土及其他土砂石销售。 

非食用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及销售；油页

岩销售；粘土及其他土砂石销售；生产、销

售蒸汽。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增

加十六、十七条） 

（十六）批准公司风险管理策略、重大风险

管理解决方案、风险合规管理和法治建设规

划，确定公司风险管理总体目标、风险偏好、

风险承受度，批准风险合规管理组织机构设

置及其职责方案； 

（十七）了解和掌握公司面临的各项重大风

险及其管理现状，做出有效控制风险的决策； 

— 

第一百二十九条 董事会应当建立健全总法

律顾问制度、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合规管理

制度等公司风险防范运作制度体系，确保国

家法律法规在公司的执行。 

第一百四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第一百四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增加第6、7条） 

（6）指导推进企业法治建设和风险合规体系

建设，审议公司风险管理、合规管理和法治

建设规划方案； 

（7）听取法治、风险专项报告，对风险管理

制度及其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并

向董事会报告结果； 

第一百四十九条 公司设经理 1名，由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数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四十九条 公司设经理 1 名，由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数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总法律顾问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五十三条 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

列职权：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 

第一百五十三条 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

列职权：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 

因本次修改有新增章节、条款，故后续各章节、条款序号以及引用的其他条

款序号相应更新。 

上述经营范围变更及章程条款的修订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以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